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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0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20727.htm 国家税务总局、铁

道部关于铁路货运凭证印花税若干问题的通知（国税

发[2006]101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地方税

务局，各铁路局，集装箱、特货公司： 为适应铁路体制改革

和铁路网建设的发展变化，有利于铁路货运凭证印花税的征

收和管理，现就铁路货运凭证征收印花税有关问题通知如下

： 一、 纳税人 铁路货运业务中运费结算凭证载明的承、托运

双方，均为货运凭证印花税的纳税人。 代办托运业务的代办

方在向铁路运输企业交运货物并取得运费结算凭证时，应当

代托运方缴纳印花税。代办方与托运方之间办理的运费结算

清单，不缴纳印花税。 二、应纳税凭证和计税依据 铁路货运

运费结算凭证为印花税应税凭证，包括： （一）货票（发站

发送货物时使用）； （二）运费杂费收据（到站收取货物运

费时使用）； （三）合资、地方铁路货运运费结算凭证（合

资铁路公司、地方铁路单独计算核收本单位管内运费时使用

）。 上述凭证中所列运费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，包括统一运

价运费、特价或加价运费、合资和地方铁路运费、新路均摊

费、电力附加费。对分段计费一次核收运费的，以结算凭证

所记载的全程运费为计税依据；对分段计费分别核收运费的

，以分别核收运费的结算凭证所记载的运费为计税依据。 三

、 应纳税额的计算和税款代征 以运费金额按万分之五的税率

分别计算承、托运双方的应纳税额。税额不足一角的免税，

超过一角的四舍五入计算到角。 铁路运输企业在收取货物运



杂费的同时必须代征托运方应纳的印花税，并记入运费结算

凭证的“印花税”项目内，运费结算凭证不再加盖“印花税

代扣专用章”。 四、税款缴纳 铁路运输企业代征的托运方应

纳的印花税与铁路运输企业应纳的印花税统一由各铁路运输

企业汇总后按下列方式缴入国库。 （一）铁路局（含广铁集

团、青藏铁路公司）应纳印花税，依照铁路体制改革前所属

原汇总缴纳印花税单位2004年印花税款占铁路局印花税的比

例计算（见附表），按季向原汇总缴纳单位所在地的地方税

务机关缴纳。对采用异地汇款方式缴纳税款的，原汇总缴纳

单位所在地的地方税务机关应通知铁路局将税款直接汇入税

务机关在国库开设的“待缴库税款”专户。 （二）集装箱和

特货公司货运业务应纳的印花税向总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缴

纳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